
律令法体系向律例法体系的转换

刘 笃 才 

内容提要：律令法体系对于分析中国古代法制史是一个重要概念，如果与律例法体系的

概念相互配合将会对研究工作更加有利。战国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体系以律与令为主

体，是为律令法体系。明清时期例与律成为法体系的主体，可以名之为律例法体系。律

例法体系取代律令法体系是中国古代法制的重要发展。两者的转换使得法律史上长期积

累起来的一些矛盾得到了解决。

关键词：律令法制　律令法体系　律例法体系

律令法一词是日本学者原创的概念，由张建国教授介绍到中国后，得到了法律史学界同仁的

积极呼应。有的将之应用于秦汉法制，有的运用于隋唐法制，也有的运用于更宽泛的时间范围，

包含了整个中国古代时期。〔１〕笔者认为，律令法体系只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前期与中期存在，后

期经历了一系列的嬗变，其结果是被律例法体系所取代。深入研究律令法体系向律例法体系的转

换过程，对于我们加深理解中国古代法制的发展很有意义。

一、律例法体系概念的提出

在中国古代史籍上，“律令法”三字连用的例子不多。《史记》有 “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

令法事”的记述，〔２〕《文心雕龙》中有 “申宪述兵，则有律令法制”之说，〔３〕《晋书》有 “自北

都倾陷，典章沦灭，律令法宪，靡有存者”之文 （语出后燕慕容超 《议定燕律诏》）。〔４〕不过，

无论是 “律令法事”，还是 “律令法制”、“律令法宪”，律令与法之间都是并列的关系，在结构方

式上都与现代人们所说的 “律令法”有所不同。

现代法律史学界使用的 “律令法”一词最早创自于日本学者。它于１９９８年被张建国介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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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是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２０１２年度重点项目 “明清事例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２ＡＦＸ０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见张忠炜：《秦汉律令法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郑显文：《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此外还有马韶青：《晋令的内容及其在律令法体系中的作用》，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５期、吕志兴：

《宋令的变化与律令法体系的完备》，《当代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等论文，均涉及到秦汉法制、魏晋法制与唐宋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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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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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５〕在日本学者那里，关于律令法的具体提法也有不同。有将之称为律令法系者 〔６〕，有

将之称为律令法体系者，有将之称为律令制者，还有将之称为律令体系者。张建国从中选择了

“律令法体系”一词，颇有见地。在引进律令法体系时，张建国对于这一概念做了重新定义。日

本学者中田薰的原来定义是： “所谓律令法体系，就是将国家的根本法分别辑于 ‘律’与 ‘令’

二种法典中。”〔７〕这放在日本没有问题，放在中国则问题很多。律、令分别法典化，只适用于魏

晋隋唐之后，不能把秦汉乃至战国时期包括在内。所以，张建国另给出定义：“律令法体系是指

以律令为主体、包括众多的法形式和内容的法律体系。”这个定义比较宽泛，回避了律与令的法

典化的问题，可以把战国包括在内，包括秦汉更没有问题，符合中国古代法制的研究实际。

不过，在论述历史上律令法体系的存续状态时，张建国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法制构成讨论颇

详，而至隋唐时期就戛然而止。这样做符合其基本观点，即 “以律令法体系作为自战国 （部分诸

侯国）至唐代的中国法律体系的一种代称”。按照他的观点，律令法体系 “历经战国秦汉魏晋南

北朝，到隋唐时期发展到一个高峰。此后律令法系嬗变的结果，与早期中华帝国律的地位已有所

不同，而令更是逐渐消失了。”但他又说：“如果以律作为代表对律令法体系作一下分期，那么以

曹魏律的制定为分界，可以将战国到清朝的两千多年划分为两大时期。”还说：“甚至唐以后的各

代法，也可以视为律令法体系嬗变之一阶段。”据此，律令法体系似乎指的是贯穿 “战国到清朝

的两千多年”的整个古代法制；唐以后仍然属于律令法体系的一个构成阶段。而仔细玩味 “甚

至”、“可以视为”等用词，又会给人以本来 “不是”，不得不勉强那样说的感觉。

关于唐以后律令法体系嬗变的结果如何，是否被另外的法体系所取代，张建国没有作出明确

的回答。这就为进一步的讨论留下了余地。笔者正是受此启发，对此问题作出回答：律令法体系

的嬗变结果是其为律例法体系所取代。律令法体系与律例法体系的转换是中国古代法制演变的重

要内容。律例法体系与律令法体系构成了一副对子。律令法体系是上联，律例法体系是下联。一

副对子，没有上联，谈不到下联。就此而言，没有律令法体系这一概念，不会有律例法体系这一

概念。而有了律例法体系的配合，则律令法体系这一概念将会在中国古代法制发展规律的研究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什么是律例法体系？比照律令法体系的定义方式，我们可以将之定义为 “以律、例为主体而

包括众多法形式的法律体系”。其历史时段至少包含明清两代。

众所周知，《大清律例》是清代法制的核心部分。它以 “律例”而命名，与我们上面给出的

律例法体系之定义可谓丝丝入扣，毫厘不差。而 《大清律例》的编排方式又是仿效 《大明律例》

而来。明初制定的 《大明律》被朱元璋 “一字不得改易”的政治遗嘱锁定，其后继者只好以定

“例”的形式，适应社会的变化，体现自己的意图。日积月累，便形成了 《问刑条例》。开始时律

例分置，后来则律例合编，虽然说是势所必至，其来有自；但又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可以说是律

例法体系形成的标志。

律例合编乃至以律例为名是律例法体系的标志，而律例法体系并不仅限于律例一体的现象。

律例法体系的确立还体现于例的广泛应用，事例、条例与则例与律典一起构成了明清法律体系的

主体：条例成为律典附例的专称，则例成为国家机关规章的专称，事例则由司法案例演化为除了

条例、则例外的各种单行法规的统称，被赋予了广泛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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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国：《中国律令法体系概论》，《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５期。以下凡引张文皆出于此。

周东平：《律令格式与律令制度、律令国家 二十世纪中日学者唐代法制史总体研究一瞥》， 《法制与社会发展》

２００２年第２期。在日本，律令法系之外还有律令国家与律令时代等名称。在日本学者看来，日本曾经是一个律令国

家，出现过一个律令时代，当时效仿中国的律令法系，形成了日本的律令法系。

转引自 ［日］大庭修著：《律令法系的演变与秦汉法典》，马小红译，《中外法学》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当然，在律例之外明清时期还有包罗万象的法律总汇 “会典”。意味深长的是，明清会典的

构成也离不开例，特别是事例。《明会典》包括了反映各个时期的权宜立法的 “事例”，而 《清会

典》更是以１０００卷 “会典事例”附于其后，其包容之广可想而知。

检阅 《明史》，其历史叙事及所载当时人的言论称例甚多。如 《明史·职官志》叙刑部司狱

的职责：“凡军民、官吏及宗室、勋戚丽于法者，诘其辞，察其情伪，傅律例而比议其罪之轻重

以请。”叙大理寺的职责：“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狱讼，皆移案牍，引囚徒，诣寺

详谳。左、右寺寺正，各随其所辖而覆审之。既按律例，必复问其款状，情允罪服，始呈堂准拟

具奏。”其笔下皆以律例为法也。

《明史·刑法志》载弘治六年诏：“自后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议拟，奏请定夺。”又

载隆庆三年大理少卿王诤言：“问刑官每违背律例，独任意见。”《明史》又载：正德初，（罗侨）

入为大理右评事。五年四月，京师旱霾，上疏曰：“本朝律例，参酌古今，足以惩奸而蔽罪。近

者法司承望风旨，巧中善类。”又载吕坤万历二十五年五月上书言：“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见诏

狱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从重者皆当圣心。如往年陈恕、王正甄、常照等狱，臣等欺天罔人，

已自废法，陛下犹以为轻，俱加大辟。然则律例又安用乎！”〔８〕其口吻皆以律例为法也。

清代更不用说，其君臣上下皆以律例代称法律。如康熙皇帝言： “原定律例甚好。或有人云，

律例何用？若无律例，倘一事有几样，部院官将何从办理？”〔９〕雍正元年，巡视东城御史汤之旭

奏：“律例最关紧要。今六部见行则例，或有从重改轻，从轻拟重，有先行而今停，事同而法异者，

未经画一。乞简谙练律例大臣，专掌律例馆总裁，将康熙六十一年以前之例并 《大清会典》，逐条

互订，庶免参差。”〔１０〕这里的律例不是仅指 《大清律例》，还包括了六部则例等行政性法规。清代

很早就设立了专门机关 “律例馆”： “国初以来，凡纂修律例，类必钦命二三大臣为总裁，特开专

馆。维时各部院则例陆续成书，苟与刑律相涉，馆员俱一一矨正，故鲜乖牾。”〔１１〕由此可见，律例馆

的职能固然以纂修律例为主，同时也包括了协调律例与则例的关系，是关乎整个法律体系的专门机构。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明代中期之后，律例作为法的代称已经相当普遍。在明清人那里，他们

那个时代的法体系就是律例法体系。

二、两个法体系的转换过程及原因

两个法体系的转换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在法律史学界，人们一度把唐代看做是古代法

律制度的高峰。其实，唐之后历史没有终结，社会继续发展，变革仍在展开。学界普遍认为，唐

宋之际发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迁。几乎所有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土地、赋役、商税、市场、货

币、专卖、对外贸易等制度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均田制逐步瓦解，租庸调制废除，手工业、商

业发展，金融财税制度改变，社会面貌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

社会经济制度与生活秩序的变化，不能不引起法律调整方式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化。宋 《天

圣令》留存至今的残卷之特别的编纂方式为我们观察唐宋之间的社会经济变化提供了一个窗口。

《天圣令》为宋仁宗天圣年间制定的一部令典，已经佚失，其残卷是戴建国阅读天一阁藏书时发

现的。该令现存１０卷，包括田令、赋役令、仓库令、厩牧令、关市令 （捕亡令附）、医疾令 （假

宁令附）、狱官令、营缮令、丧葬令 （丧服年月附）、杂令，共１２篇，大约是原本的四分之一。

《天圣令》不仅载明了当时行用的宋令条文，而且还将当时不再行用的唐令条文附抄于后，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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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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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令不行”，使之得以保存。残卷共５１１条，其中宋令２８９条，而不再行用的唐令多达２２２条。

各篇由于情况不同，“现行之令”和 “不行之令”的比重也不同。如 《田令》行用的宋令为７条，

而不再行用的唐令多达４９条；仓库令有宋令２４条，而不再行用的唐令达２２条；赋役令中行用

的宋令为２２条，而不再行用的唐令２５条。这也就是说，唐代令典中接近一半的令文在宋代前期

就已经失效。唐宋之际的社会经济变革对于法律的影响可见一斑。

如果说社会经济变迁是导致两个法体系转换的根本原因，那么在法制层面上两个法体系的转

换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长期过程，它历经了宋元明三代。其间，例的地位逐步上升，由被排斥被

边缘化到被包容吸纳以致大量生长；令典由体例完备而走向畸变，终于盛极而衰；及以 “著为

令”方式产生的令为事例所收编，分别从三个侧面展示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

１．例由边缘化的异己物被认同吸纳 “修为成法”

在律令法体系下，存在科、比、格、式等其他各种法律形式，例也是其中一种。不过，例长

期被看做是法的异己物，受到排斥。在唐代，“详刑少卿赵仁本撰 《法例》三卷，引以断狱，时

议亦为折衷”，却被皇帝以 “何为更须作例，致使触绪多疑”为由将 《法例》明文废止，就是典

型例证。〔１２〕宋代，例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大量运用，出现了 “引例破法”的问题，因此招致强烈

的批评。譬如说 “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１３〕例不仅不

是法的组成部分，而且完全被看做是与法相互反对，势不两立的异己物。

宋元期间，例由法的对立物转而成为法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过程和原因我们先前曾经做过讨

论。〔１４〕概括言之，一是反对者的思想认识出现了变化。在宋代，虽然有些批评把例看做是法的

对立物，但在这些批评中也会发现一些建设性意见。譬如有人一方面抨击舍法用例的不良后果会

导致 “胥吏专权”，而另一方面又建言：“请诏庶司搜求已用之例，公同参酌，择其轻重不戾於法

者，勒为成书，凡有陈乞，据此施行。”〔１５〕还有的宋代人持有更开明的看法，认为例能够补充法

的 “不及”，不可轻言废弃，而应该 “收可行之例归于通行之法”。他并且认为，这样做的结果，

例的性质就会改变，转化为法，那么，“所行者皆法也，非例也。”〔１６〕

二是例本身适应需要而在形态上发生了变化。庆历新政前后，范仲淹建言设立编例机关，从

此出现了专门以编修例册为职责的编修官。“庆历四年，史馆王洙、承旨单士宁编修例册，编修

之名自此始。”〔１７〕史载两宋时期编纂的以 《断例》为名的法律汇编就有十二部之多。断例的系统

性越来越强。特别是 《绍兴编修刑名疑难断例》和 《乾道新编特旨断例》，采用了唐律及宋刑统

的顺序，以十二篇分类，以和当时的法典保持一致。此后，“绍兴二十六年九月戊辰，命吏、刑

二部修条例为成法。”〔１８〕在统治者心目中，断例不再是法外之物，而具有了正式法的性质。

三是元代作为非汉族建立的政权，其统治者不受中原法制传统的约束而放任了例的大量生

长。元代以进 《太平策》闻名于史的郑介夫在批评当时法制状况时指出：“今天下所奉行者，有

例可援，无法可守，官吏因得并缘为欺。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格条多至数十。间遇事有难

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旋行比拟，是百官莫知所守也。”〔１９〕这说明在元朝统治下，例

在实践领域中急剧扩张。在元代，格例是法的总称，包括了条格与断例两个主要部分。从 《元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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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辑稿·刑法一》，格令一，绍熙二年四月十二日条引 “臣僚言”，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影印本，第１６４册。

《文献通考·职官考十二》

《宋史·高宗本纪》

《元史·郑介夫传》



章》中我们看到，元代在断例之外，还有体例、通例、定例、则例、分例、条例、罪例等名目，

俯拾皆是。套用今天流行语，或可以称之为例的 “野蛮生长”，其所带来的固然有法制无序这样

的消极现象，也为例进入法体系壮大了声势。

例由被人看做是法的异己物，被排斥，边缘化，到被承认、被吸纳，成为法体系的组成部

分，这一变化为其后来进而成为法体系的主体奠定了基础。

２．令典的畸变与盛极而衰

令典之退出历史舞台经历了一个因自身畸变导致盛极而衰的过程。

我们知道，律令法体系中的令至隋唐而完备。其间 “令典”几经制作，蔚为大观：隋有 《大

业令》三十卷，唐有 《武德令》三十一卷，《贞观令》二十七卷，《永徽令》三十卷。〔２０〕令在系

统全面规定国家与社会基本制度方面 “设范立制”，在律令法体系中起到巨大的支撑作用。到了

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以前面提及的 《天圣令》为例，其编修的方法是：“凡取唐令为本，先

举见行者，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其今不行者，亦随存焉。”〔２１〕它不从社会现实生活出发，

而以旧日的唐令为本；且将明显过时而不能行用的唐代令文保留于其中。该令残卷１２篇所载宋

令２８９条，而不再行用的唐令多达２２２条；更有甚者，其 《田令》行用的宋令为７条，而不再行

用的唐令多达４９条。这不能不说是令典体例的畸变。

宋代统治者面对社会发展变化提出的新问题，多方探索，创立了编敕、条法事类等形式，但

在令典的编纂方面却没有多少新意，只是不断制定新令，充实令典，导致令典篇幅增加，体例膨

胀。从宋代颁布的综合性法典 《敕令格式》看，北宋的 《天圣令》是三十卷，而到了南宋 《绍兴

重修敕令格式》有 《令》五十卷，〔２２〕《乾道重修敕令格式》有 《令》五十卷，〔２３〕扩充了大半。

其尤甚者是绍兴年间，由 “一司敕令所”修订的 《大宗正司敕令格式》，只是一个分管皇族 “宗

室支派”的专门机构，其中 《令》居然达到了四十卷。〔２４〕专就令文来说，“赋役令”的增长颇能

说明问题，在 《天圣令》中只有４５条的赋役令 （其中还包括了宋代不再行用的唐令２５条），而

在宋末纂辑的 《庆元条法事类》中，我们可以检出的 “赋役令”达到了９１条，翻了一倍。

盛极一时的令典随着宋朝的覆亡而衰落。元代没有令典。关于元代的法律体系，学界有人认

为，《大元通制》的条格部分的内容大致与传统法典的令相当，而断例部分大致与传统法典的律

相当。〔２５〕但是，从 《通制条格》的内容看，“诸”字打头的一般性令文，在全部条文中仅占四分

之一左右的样子；多数是具体的案例，而非一般性条文，其中 “依例”云云的规定达上百处。它

以 “条格”为名而不以 “令”名之，算得上是名实相副。元代令典之阙如是明显的事实。

到了明代，欲复古制的朱元璋所制定的 《大明令》，篇幅大大缩减，条数只有区区１４５条。

这还不到隋唐令典的十分之一，与宋代后期的敕令格式中的５０卷令更无法相比。促成这一情况

的原因很多。举其要者，一是该令制定于明朝开国之前的吴元年，属政权的草创阶段；二是朱元

璋以 “贵在简当”、“简严”为立法思想，对元用条格为治，“法令极繁”持批判态度；三是朱元

璋主张 “令者教之于前”，确定了 “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庶几人人易知而难犯”的

制令方针。〔２６〕其中，属于主观方面的因素甚多。但是，平心而论，如果一部法典可以 “芟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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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行大明令敕》，见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册。



简”到原来篇幅的十分之一程度，而还能保持其原来的作用与地位，或者原来的旧典本身是一推

废纸，或者后出的新典过于粗疏，两者必居其一。

意味深长的是，《大明令》的复兴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在 《明会典》编纂过程中被埋没在

为数众多的事例之中了。《明会典》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祖宗旧制，一是节年事例：“大要以祖

宗旧制为主，节年事例附书于后”。〔２７〕所谓祖宗旧制包括了明初朱元璋钦定的各种制度典籍，如

《诸司职掌》、《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等。《大明令》

与 《大明律》一样属于祖宗旧制的范畴，由此在会典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而区别于取材自各衙门

文册记录的事例。但在万历重修会典时制定的修典凡例中，考虑到 《诸司职掌》制定于洪武二十

六年、而洪武年间的事例有的产生在二十六年之前，如果将 《诸司职掌》列之于前，而历年事例

列之于后，在时间上 “不无先后失序”，于是改为一律采用 “类事编年”的原则。“凡职掌旧文、

俱称洪武二十六年定”，不再提及 《诸司职掌》的名称。受此连及， “颁降群书俱准职掌例。如

《大明令》，则称洪武元年令。”〔２８〕这样一来，《大明令》也就与其他 “类事编年”的事例没有了

区分，被埋没在林林总总的会典事例中。

３．“著为令”所产生的令被 “事例”收编

令典辉煌不再，令并没有彻底消失。在明代史籍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 “著为令”的记录。这

一事实甚至会引起某种错觉，以为令在明代突现光辉，“凸显”了其地位与作用。〔２９〕

其实这一现象不自明代始，宋元已经有之。《宋史》各个 《本纪》的 “著为令”记录为２３条，〔３０〕

《元史》各个 《本纪》的 “著为令”记录为１５条。与 《明史》各个 “本纪”所载 “著为令”的２０

条记录不相上下。

检索 《明实录》中 “著
"

令”的记录，其中明太祖实录就有６０条。多者如世宗实录为１３１

条，神宗实录为７４条。稍逊者，太宗实录为２２条，英宗实录为４４条，宪宗实录为４０条，孝宗

实录为２４条，武宗实录为３３条，穆宗实录为１２条，熹宗实录为２８条，加上其他实录的零星记

录，总计达４８１条。这些记录显示 “著为令”成为常见的立法方式。

“著为令”是在令典编纂之外 “因事立制”，将重要事项进行单项立法。与系统制定令典的方

式不同，“因事立制”是面临一具体的事情，或者是奖励某人之功，或者是处罚某人之罪，以及

如何处理内政、外交、田赋征免、工程兴罢等事，研究处理的方针，找到解决的办法，确定行为

的规则。尽管面临的事情本身成为考虑的出发点，但在对于当前问题进行处理而确定办法与规则

时，统治者不能不瞻前顾后，考虑到以后类似的事情之处理。这就是 “著为令”的功能。“著为

令”是将统治者的意志表示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在案，使之成文化，形成书面文字。而所以要 “著

为令”，就是为了要在以后类似的情况发生时照此办理。

从 “著为令”到 “疏为令”的一字之差，让人想到 “令”是否回到了汉代前期 “后主所是疏

为令”。或许这可以看做是令典不适用时代要求后，坚持律令法体系的人为令这一法律形式继续

发挥作用而进行的一个探索。无论如何，它使得古代的令仍然保存了下来，没有彻底消失。但

是，这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律例法体系的确立。根据我们的定义，律例法体系只是指律与例在法体

系中居于主体地位，其确立并不以令的彻底消失为条件。律例法体系下面，令会仍然存在，只是

不再居于法体系的中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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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会典》卷首，嘉靖八年四月初六日皇帝敕。

同上，万历间凡例。

万明：《明帝国的特性：以诏令为中心》，《学术月刊》２０１０年第６期。值得注意的是，在肯定明代的令凸显出演变

的意义同时，万明也指出：“明代是创 ‘例’的时代。作为法源的诏令形成的例成为明代主要的法律形式。尤其需要

注意的是其背后，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例因此成为明代社会变迁在法律领域的鲜明反映。”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在从太祖建隆元年 （９６０年）到哲宗元符三年 （１１００）１４０年间，“著为令”的记载达到了９０次。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 “著为令”的方式形成的令，在明代也通过会典编纂，被收编成为事例

的组成部分。弘治会典的修订凡例中对于事例的构成有一个说明：“事例出朝廷所降，则书曰诏，

曰敕；臣下所奏，则书曰奏准，曰议准，曰奏定，曰议定。或总书曰令。”这一段话，“事例”是

主语，事例的细分有六种形式，即诏、敕、奏准、议准、奏定、议定。而 “令”则是事例的另一

名称。事例之所以 “或总书曰令”，就是由于事例来源于 “著为令”的方式。换言之，在会典中，

所有的令文，包括 《大明令》，都是事例的一部分。

需要说明，并不是所有的事例都通过 “著为令”的途径形成。因事立制的方式除了 “著为令”，

还有 “著为例”，以及 “定例”的方式。明清以降，“著为例”与 “定例”的记录有逐渐赶上以至超

过 “著为令”的势头。明清实录中关于 “著为令”的记录，据统计，明实录为４８１条，清实录为

３８９条，呈下降趋势。而 “著为例”的记录，明实录计９１条，清实录计３６３条，呈上升趋势。至于

“定例”的记录，明实录计３３５条，而清实录为３３２４条。这显示了律例法体系的成长大势。

三、法体系的转换在古代法制发展中的意义

本文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律例法体系概念。有人可能会对法律史学界长期以来无人提及 “律例

法体系”这一概念感到惊讶。笔者推测，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律史学界对律例关系的认识存在障

碍。长期以来，在 “例以坏法”还是 “例以成法”，例是法制的破坏性因素还是法制的建设性因

素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例在宋代被看做是破坏法制的因素。此后，明清史籍在评论律

例关系时，也往往以此为口实，将法条繁冗、胥吏玩法等各种消极法制现象都算在例的头上。所

以尽管律例法体系一词呼之欲出，法律史学人却皆三缄其口。

应该指出，最近几年已有不少人在论文中不经意间使用律例体系一词。〔３１〕有论者还明确提

出了明代是从由律令体系向律例体系过渡的观点。如张凡指出：“明代中叶以来，‘例’的修订与

‘会典’的编纂对传统的律令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它）成了 ‘律令体系’向 ‘律例体系’

转化的主要转折点。”〔３２〕这里的律令体系与律例体系同律令法体系与律例法体系应该是一个意

思。霍存福等也指出：“清代有律、有例而无令”，“对清例转化明令的基本事实的分析，有助于

厘清律令制发展的线索。”〔３３〕这里虽然没有提及律例法，但流露了类似的观点。

笔者认为，律令法体系被律例法体系所取代是古代法制的一个重要发展。由律令法体系转变

为律例法体系，虽然在法制史上不是根本性的质变，没有彻底改变古代法制的本质，但却也是在

法律体系结构形式上顺应了社会经济变化，从而为古代法制开辟了新的局面。

律例法体系与律令法体系不同之处在于例取代了令的位置。例与令的区别首先在于令典具有

相对稳定性。令只是在汉代前期与律的关系是 “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补充律的不

足；而在魏晋隋唐之后，令变成了相对稳定的令典。它反映了古代统治者欲将其统治秩序制度化和

固定化的欲求，但面对社会的变化应对社会的变革要求则相形见绌。例是 “因事制法”的产物，

“随时与事、因革损益、代各不同”，〔３４〕这就为统治者适应社会需要而体现自己的意志提供了方便。

例与令还有一个不同之处。令自魏晋以后即 “以存事制”与 “设范立制”为职能，成了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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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明会典卷首》，《御制大明会典序》（正德）。



事制裁的行政规则。而例则既包括刑事性法规也包括行政性法规。特别是在清代，律文附例用以

指导司法审判，属于刑事规范；六部则例用以规范国家机关的行政性行为，属于行政性规则。它

们各自从一个方面，对于法制的整体运作起着辅助作用。

在律例法体系中，律与例是主辅结构：“盖律者，万世之大法；例者，一时之权宜。例之为

用，所以辅律之不及者也。”〔３５〕这是律例的基本关系。律与例两者不仅一主一辅，而且相反相

成。律例的结合适应了社会现实的需要，同时还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历史长期积累的一些问题，包

括法律形态繁简之矛盾，司法审判中情法关系的协调，以及立法过程中理性与经验之结合等。

１．法律形态繁简矛盾之化解

我们都知道，古代法律有制度上的繁简之变与思想上的繁简之争。繁简之变有二。其一是由

简趋繁，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以汉代最为典型：由刘邦的约法三章到萧何的九章律，再到汉武

帝，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条文与字数与日俱增。其二是由繁转简的转变，是人为的有意整合，发生于魏晋时期。 《晋律》

以简约著称于史，计２０篇，６２０条，２７６５７言 （字）。这比起汉末 “诸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七百

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要减省多多。按条数说，据陈宠的统计，汉律比吕刑３０００条还多１９８９

条，计４９８９条，而晋律仅６２０条。其繁简之比不言而喻。

《晋律》是不是过分简省了呢？其后各代律条数量的反弹，似乎对之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请

看历史的记录：南朝 《齐律》“凡千五百三十二条”；《梁律》“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条”。即使

是以科条简要著称的 《北齐律》也有九百四十九条；北周 《大律》则 “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条”。

不过到了隋唐，又重新回到了简约。唐律总计五百条，以 “繁简适中”为史所称许。

法律条文究竟繁好还是简好，在历史上不乏争论。繁简之争以汉时的盐铁会议表现最为激

烈。贤良文学以亡秦为鉴戒，反对繁法严刑，指出：“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然而上

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烂扑焦，而不能禁。”〔３６〕御史大夫们则为繁法严刑辩护说：

“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禁不必。”〔３７〕“夫少目之

网不可以得鱼，三章之法不可以为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３８〕史学家往往是站在反对

繁法的立场一边，所以都将 “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作为批评汉法的口实。

唐代之后，繁简之争并没有止息。对于唐律是否繁简适中，在唐代当时就出现过不同的意

见，也包括了繁简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譬如唐人赵冬曦神龙元年上书曰： “臣闻夫今之律者，

昔乃有千余条。近者，隋之奸臣将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无正条者，应出罪则举重以明

轻，应入罪则举轻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废其数百条。自是迄今，竟无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

律，轻重必因乎爱憎。受罚者不知其然，举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贾谊见之，必为之恸哭矣。”他

反对隋唐律典的删繁就简，认为：“立法者贵乎下人尽知，则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饰其文义，简

其科条哉！夫科条省则下人难知，下人难知则暗陷机阱矣，安得无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则比

附而用之矣，安得无弄法之臣哉。”〔３９〕

其实，繁与简的利弊得失不是绝对的。中国古代社会固然社会经济不发达，但是人们之间的

伦理关系却被规定得相当复杂，法律也就无从简单。人民的文化程度不高，然而这与其说是法律

条文应该简省的理由，倒不如说是法律条文应该繁复的理由。如赵冬曦所说，简其科条必然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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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唐会要》卷三十九。赵冬曦所说隋律 “立夫一言而废其数百条”，有下列材料可为佐证：永徽六年七月，上谓侍

臣曰：“律通比附，条例太多。”左仆射于志宁等对：“旧律……科条极众，数至三千。隋日再定，惟留五百。以事类

相似者，比附科断。今日所停，即是参取隋律修易。条章既少，极称省便。”见 《旧唐书·刑法志》。



文义，深其文义则下人难知。以简为美，一味地删繁就简，反而给执法守法带来一定问题。

更进一步说，繁简之优劣和适中的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上对于某代法律繁密的指责

需要辩证地看待。比如说，汉武帝时律、令、科、比合计达到几万条，“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

能遍睹”。那是因为当时书写法律和案例的材料是竹简与木牍，无论是放置保存还是查找翻阅都

相当不方便。隋唐时期纸张已普遍使用，印刷术已初步成型，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的个人文集

已不下数十万字。而整个国家的基本法典非要删繁就简，限制在五百条、十万字之内 （《唐律疏议》

包括法条和解释才七万字），岂非作茧自缚！

与隋唐相比，显然明代解决这一问题的物质条件更为成熟。但是，朱元璋却以 “法贵简严”

为指导思想，将明律定为四百六十条，并规定后世子孙 “一字不可改易”，逼得其继承者只能通

过定例的方式适应形势的变化。律例法体系由此而形成并为清代发扬光大。它结束了法律繁简的

争论，以律简例繁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法律形态的重构。

经过整合而形成的以律为主体，以条例、则例、事例为辅助的一套包罗万有的规则体系，实

现了对于社会生活与行政事务的全覆盖。律与例两者繁简不同，而各尽其长：“律尚简而例独尚

繁，非简不足以统宗，非繁不足以征引。其条分缕析，秩序井然，乃能极万物之情伪，一皆有所

附丽，而不容毫厘之差，盖若是其至纤至悉也。”〔４０〕今天我们固然不宜对此估计过高，但放在古

代却算是值得肯定的成绩。

２．司法审判中情法冲突之协调

俗话说 “王法无情”，可见古代始终存在情法之间的紧张与冲突。晋代的刘颂意识到法与情

的上述矛盾：“无情则法徒克，有情则挠法。”〔４１〕这反映出法与情的不能两全。

在宋代，统治者开始要求协调情与法之间的冲突，以避免情重法轻，情轻法重；力图做到情

法允当。其办法是规定， “大理寺每受天下奏到刑名疑虑、情理可悯、情重法轻、法重情轻公

案”，要 “次第申省取旨”，名曰 “奏案”。对此可经皇帝批准加刑或者减刑，并 “著为例”，即成

为一个判例。这样的判例多了会造成一定的问题，引来 “以例破法”的批评。宋人还提出 “法

意”这一概念，通过对于法律条文的内涵外延乃至其后面隐含的意义解释，拉近它与情的距离，

使法律规定迁就人情，达到情法两尽的结果。不过这也可能导致 “以意代法”的问题。

在律例法体系下面，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其前提是承认律有局限。《明史·刑法志》评述

明代法制的弊端，认为例之繁密在于 “妄意律举大纲，不足以尽情伪之变，于是因律起例，因例

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实际上，“律不足以尽情伪之变”并不是错误认识 （所谓 “妄意”），

而是一个正确的命题。且不说案情之形形色色，光怪陆离，极为复杂；案件当事人的心理状态、

感情动机参差不齐，无奇不有，匪夷所思；即以语言文字的局限性而论，律之条文有限，制定并

颁布后，不能轻易修改；即使修改律文，也没有办法赶上其变化的速度。既然世间万象，人情百

态，其变幻曲折非律文所能包涵囊括，也就不可能对每一个案件，都能在律中找到恰好适合的条

文，以完全做到情法之平、情法允协。在承认律有局限的前提下，探索解决的办法：“律不能尽

者可求之于例”。明清时期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解决了古代法律体系的整体协调问题。“律有一定，

例则随时损益。有于律本重者，例或权其情节，量为宽减；有于律本轻者，例特重其科。皆体会

律意，参酌变通。”〔４２〕两者交相为用：“夫律者垂一定之法，例者准无定之情。原情而不依于律，

无以尽情中之理；执法而不参诸例，无以通法外之变也。”〔４３〕情与法的冲突由此而得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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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立法过程中理性与经验之结合

例被接纳并走向法体系的中心，实践经验起了重要的作用。与律令等法典编纂完全集中于中

央及皇帝手中不同，例在发展过程中，中央的行政与司法的官员及地方的督抚均可以通过各自的

建言途径，根据自己处理具体案件事件的经验，提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形成了例。条例、部例和

省例就是这样逐渐出现的。

在中国古代，法律是经由两条并行的路线发展成长的。一是设计生成的理性主义路线，二是

自然生成的经验主义的路线。就理性与经验的关系而言，如果说律体现了理性，那么例则体现了

经验的作用。在立法过程中，两者的结合可以使法律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律代表着稳定的社会

秩序与统治秩序，成为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部分。例居于辅助的地位，同时对于律的 “不能”和

“不及”加以补充，对形势的变化作出灵活的反应。通过 “因时制宜，因事定例”的创例活动，

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检验、积累、充实，推动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别处

曾经论及，为避重复，这里不再展开论述。〔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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